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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行政法院 88 年判字第 3490 號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88 年 09 月 17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退學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八十八年度判字第三四九○號

　　原　　　告　甲○○

　　被　　　告　國立政治大學

右當事人間因退學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台八七訴字

第五六七一六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原為被告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研究生，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

七日參加該研究所「碩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其中考試科目「中國民族誌研究」成績

為六十七分，未達及格七十分之標準。嗣原告於八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參加該科複試

，成績為六十六分，仍未達及格標準。被告乃依民族研究所碩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要點

第四點之規定，以八十六年六月六日政教校字第○二四二號函知原告應即退學。原告

不服，向被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經遭決議駁回申訴，向教育部提起訴願

，嗣以該部逾五個月未為訴願決定，故依訴願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逕向行政院提起再訴

願（教育部嗣於八十七年六月九日作成訴願決定駁回其訴願），經該院為駁回再訴願

之決定。原告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稱：一、按「學位授予法」中有關「碩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即「學

科考試」，以下簡稱「資格考試」）原條文第四條：「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

或獨立學院研究所碩士班修業二年以上，並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及論文，經考核成

績及格者，得由該所提出為碩士學位候選人。碩士學位候選人考試通過，經教育部覆

核無異者，由各該大學或獨立學院授予碩士學位。」之規定，已於八十三年四月二十

七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施行，修正為第六條：「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

學位。」由新舊條文對照可知，現已廢止碩士候選人資格制度，此從八十三年八月十

三日自由時報對於教育部研擬「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草案之相關報導亦可得知。新

修正之學位授予法第七條第一、二項之規定則仍保留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制度，

兩者相較，碩士班部分已無類似規定。二、於學位授予法未修正前，教育部已體察資

格考試之不必要，因此於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教育部台（七九）高六三七九一

號函知各大專院校：「．．．原條文（即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學位考試中有關學科

考試之規定，施行至本（七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止。自七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起依

本法修正條文之規定辦理．．．」此函明白表示，學科考試應辦理至七十九學年度第

一學期為止，然被告卻在七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中以表決決議本校各研究所

碩士班學生仍維持學科考試。之後政治大學二百九十五名研究生連署籲請停止辦理該

考試，教務處亦於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第八十一次校務會議中提案修正學則第五十

六條，擬停止辦理資格考試，惟校方決議授權各系所自行決定。此決議看似尊重大學

自治、學術自主原則，實則不然。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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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此項原則乃在對於進入校園妨礙研究教

學者，命其退出，而非令校方或由校方授權各系所得任意制定剝奪學生求學資格之規

定；學位授予事項既有學位授予法以法律位階明文規定，復有該法施行細則以命令位

階規定研究生學位授予之程序，豈容校方任意增加學生負擔，並進而剝奪學生就學資

格？三、學者吳庚教授認為：「傳統之所謂特別權力關係理論，認為公務員、學生、

軍人及受刑人等與國家或其他行政主體間，僅屬內部關係，較諸人民與國家外部關係

不同．．．故排除法律保留原則在此一範圍之適用。上述意義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

今日已不被接受，公務員及學生等在任何情形下均屬權利主體，憲法上之基本權利應

受保障，故凡攸關相對人之基本權利者，不應排除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至於在

所謂特別權力關係範圍內，何種事項必須由法律自行規定，德國實務上仍以重要性理

論為判斷之標準。」另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文中亦提及，「各級學校

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

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

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

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告之受教育權利係遭一違反學位授

予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之行政處分所侵害，自得依法提請救濟。惟再訴願機關以「大

學學生學籍共同處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五款之規定為理由，認被告所為之處分符合各

大學自訂之退學標準，顯然誤以為本案所涉者為學生學業評量之行政裁量事項，然原

告所爭取者乃碩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已失其法源依據，被告所為處分應屬違法，再訴願

機關之認定顯有違誤。四、學位授予事項既有學位授予法以法律位階明定，復有學位

授予法施行細則以命令位階規定研究生學位授予之程序，基於特別法優先普通法之原

則，該大學學生學籍共同處理規則所指之「各大學自訂之退學標準」自不應踰越上開

二者之規定。至於政大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乃為一不具法律或命令效力之規定，豈可

因大學學生學籍共同處理規則此一行政命令中之無法源依據之不明確授權，對抗學位

授予法之規定？且自學位授予法就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制度之規定觀之，資格考

試顯屬法律保留原則適用之範圍，被告實無權或授權各系所決定辦理碩士學位候選人

資格考試。五、現行資格考試之考試方式多為從各研究生已修習過之學科中，擇一或

二科以上之科目做重複之測驗評量。這些科目已於修習當時應授課老師要求完成口頭

、書面報告或考試後，始能獲得學分，資格考試對此等科目再做第二次之檢驗，不僅

為教學資源之浪費，更是對授課老師之不尊重。再者，是否辦理資格考試係由各系所

自行決定，為免因資格考試剝奪學生申請學位考試之權利，系方多從寬處理，鮮少有

因資格考試而遭退學者，資格考試遂漸有流於形式之嫌。六、原告在校已修畢應修之

三十八學分，經系方遴請林長寬教授指導論文撰寫，目前業已完成。今竟因未能通過

資格考試而遭退學處分，就此系主任願意予原告彌補機會，後有系方過半教授連署於

八十五學年第二學期系務會議提案，建請給予原告補救機會，惟被告已作成退學處分

。雖系方嗣後已修正資格考試之參加次數不限於兩次，然原告已失就學資格致無法適

用。原告認真向學，為撰寫論文努力耕耘，惟因蒐集論文資料未能充分準備考試而未

能通過資格考試；雖經系方多位教師、指導教授以各種方式力求給予原告補救機會，

然迫於時間與體制，無法獲得合法、合情、合理之結果。綜上，請撤銷原處分及原決

定，否則亦請依據現行資格考試之規定，再予原告補考機會等語。

被告答辯意旨略謂：一、查原告於八十五學年度因學科考試連續二次不及格經退學在

案。二、關於本件退學案，民族系系務會議曾有詳盡之討論，此有會議記錄備核。三

、民族系修改本案相關條文，廢除「兩次未通過以退學論處」修改為「在下一學期得

再申請複試 」，亦指「在修業年限內得要求再考，並不限次數 」，所據以修改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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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有以下兩點：（一）避免遭退學學生引發情緒所製造之干擾。（二）鑑於兩次未通

過即退學，致使閱卷老師評分時多所顧忌，常於勉予及格分數之餘，感嘆學生程度低

落，故開會同意修改條文為不限考試次數，俾除去閱卷老師心理壓力，使學生程度好

壞能忠實反映在考卷分數上，亦能督促學生努力向學，用心準備考試。請依校內評議

結果，維持原退學處分等語。

　　理  由

按學生符合各大學自訂之退學標準者，應予退學，為行為時大學學生學籍共同處理規

則第十一條第五款所規定。「碩士班研究生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論文，始得

申請學位考試；提出論文前，應否先行通過資格考核，由各系所自定。」「各系所得

依本要點自行按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訂定章則並執

行之。（自訂章則法送教務處備查）」復為被告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第二點第一項及

第六點所明定。又「本項考試需兩科同時申請應試，凡未通過之科目，下一學期得再

申請複試，但兩次未通過者以退學論處。」行為時被告民族研究所碩士候選人資格考

試要點第四點定有明文。本件被告以原告八十五學年度重考碩士學位資格考試中國民

族誌研究一科，仍不及格，乃命其退學，揆諸首揭規定，尚無不合。原告不服，循序

提起行政訴訟，主張：八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學位授予法第六條僅規定碩

士班研究生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

即得授予碩士學位，不以經過資格考試為必要。且在該法未修正前，教育部七十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台（�）高六三七六一號函中明白表示，學科考試應辦理至七十九年

度第一學期為止；然而被告卻在八十年一月十六日七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中

，決議「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仍維持學科考試；被告嗣仍決議「授權各系所自行

決定。」此項決議有違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而剝奪學生求學之資格。至

「大學學生學籍共同處理規則」及被告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均不得逾越該法及其施

行細則之規定云云。惟查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第六條於七十九年十二月七日經教育部

以台（�）叁字第六○八三四號令修正發布，固已將原碩士學位考試中之學科考試予

以廢除，惟依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所揭示之學術自由及大學自治原則，非謂各校就其

碩士學位之授予，除學位授予法規定之修完應修課程、提出論文及經碩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考試通過之過程外，不得另行再自訂資格（學科）考試，原告既係被告之研究生

，對該校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訂定之研究生學位考試要

點當知之甚詳，該要點既對碩士班研究生於提出論文前，應否先行通過資格考核，委

由各系所自定，並以各系所得自行按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

之規定訂定章則並執行之，原告就讀之被告所屬民族研究所基於對碩士班研究生素質

之要求，自行規定研究生需通過學科考試者始得提報碩士論文口試，學科考試兩次未

通過者以退學論處；又參酌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理由書所載末段意旨。受理學

生退學或類此處分爭訟事件之機關或法院，對於其中�及學生之品行考核、學業評量

或懲處方式之選擇，應尊重教師及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象之熟知所為之決定，僅

於其判斷或裁量違法或顯然不當時，得予撤銷或變更；本件原告曾向被告所屬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該會以該校民族學系對於資格考試中國民族誌研究一科命題

及閱�老師之擬聘暨有關考試事項之辦理，一秉公正與慎重之立場，並無疏忽及違失

，乃予以評議駁回，此有該會評議書影本附卷可稽；而原告八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重

考資格考「中國民族誌研究」一科，仍不及格，亦有被告所屬民族系八十五學年度第

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記錄影本附卷可稽；是被告以原告中國民族誌研究考試連考兩

次，均未達及格標準，乃予處分應即退學，核其判斷，尚無違法或不當情事，自無違

誤可言，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俱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所為主張，尚不足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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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原告請求依據現行資格考試之規定，再予原告補考機會一

節，非屬本院職權範圍，無從准許，併予敍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九      月      十七       日

                    行 政 法 院 第 五 庭

                                審 判 長 評  事      廖  政  雄

                                         評  事      趙  永  康

                                         評  事      沈  水  元

                                         評  事      林  清  祥

                                         評  事      姜  仁  脩

右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法院書記官  陳  佩  玲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九      月      十八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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